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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  云

晚报滨城讯 12月3日上
午，滨城分局杨柳雪辖区居
民刘女士来到户籍大厅咨询
身份证补办事宜，刘女士称：

“我对象的身份证都到期了，
想重新办一个新的身份证，
他 本 人 来 不 了 ，可 以 办 理
吗？”经过一番咨询，户籍员
了解到，原来刘女士的对象
因脑血栓卧床休养，不能到
场办理，户籍员为其登记好
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后又叮
嘱刘女士要提前为其对象准
备 好 深 颜 色 衣 服 和 白 色 背
景。

12月3日下午，户籍员携
带相关材料，驱车赶往其家
中，为其对象采集身份证照
片。在刘女士家中，户籍员

耐心指导其整理衣着，调整
姿势，确保拍摄出符合标准
的身份证照片，经过半个多
小时的努力，为其顺利提交

了办证申请，并告知身份证
制作完成后，会电话告知，方
便的话也可以将新身份证送
到家中。刘女士对户籍员温
暖周到的服务感动不已，连
声道谢：“辛苦你们了，帮了
我们大忙了，非常感谢！”

一件小事，在杨柳雪派
出所看来是初心使然，更是
职责所在，却深深地感动了
群众。下一步，杨柳雪派出
所将继续践行着为民服务理
念，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
所难，用贴心的服务、暖心的
态度，为群众办实事，不断提
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法院+工商联”协调共促机制
高效化解基层商会涉企纠纷获点赞

□通讯员 刘荣明

晚报滨城讯 为持续强
化辖区流动人口、出租房屋
安全管理，维护辖区安全稳
定，滨城区三河湖派出所紧
紧抓住春节前后农民工务工
有利时机，组织民警、辅警进
一步加大宣传，持续推进对
外来人员的摸排走访工作，
切实做好流动人口日常居住
登记管理。

在排查登记过程中，民
警、辅警将辖区内工厂及工
地等劳动密集型场所划为重
点区域，实地检查出租房屋
及用工单位，认真摸清外来
人员底细，从源头上减少管

理漏洞。对无固定住所、身
份信息不明、故意逃避登记
的流动人口，以及有前科的
人员划定为重点工作对象，
以流动人口预警信息模块为

基础，不断跟进落实人员情
况。逐户发放《流动人口出
租房屋管理的相关规定》《滨
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关于加
强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管理的

通告》《居住证电子证照手机
端使用手册》、居住登记须知
等，广泛宣传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
流动人口申报居住登记的自
觉性。

在 进 行 清 查 活 动 的 同
时，民警对辖区居民用火、用
电、用气安全及反诈进行宣
传，增强了居民的安全防范
意识，减少了安全隐患的发
生。

此次清查出动警力 6 人，
清查工地、企业共 5 余处，发
放宣传材料 100 余份，进一步
管控了辖区的流动人口，维
护了辖区的治安稳定。

滨城区三河湖派出所开展流动人口
出租房屋清查工作

□晚报记者 于福枝 
  通 讯 员 王小兵

晚报讯 为全力维护辖区
冬季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遏制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高发势头，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确保广大群众出行安
全。进入冬季以来，邹平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立足冬季工作
实际，集中发力，重拳出击，持
续开展冬季道路交通秩序整
治行动，切实筑牢冬季道路交
通安全防线。

行动中，邹平市交警结合
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和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的规律
特点，制定工作措施，强化路
面管控和重点部位清理整治。
大队统筹安排警力，采取定点
检查和流动巡逻的方式，在辖
区重点路段和国省道主要交
通路口，严查严惩酒驾醉驾、
超员超载、涉牌涉证及乱停乱
放、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
行为，切实形成了严查、严管、
严防的整治氛围和高压态势，
为市民出行创造了良好的道
路交通环境。

邹平交警持续开展冬季
道路交通秩序整治行动

    近日，邹平市公安局黄山
派出所民警在出警返回途中，
慧眼识贼，抓获5名盗窃嫌疑
人，追回被盗电动摩托车 9
辆。
    12月18日凌晨2时许，
黄山派出所民警出警返程途
径醴泉七路时发现，四男一女
驾驶两辆电动摩托车，在路上
闲逛，行迹十分可疑，想到辖
区内电摩被盗警情，民警果断
上前进行盘问，面对民警的询
问五人神情紧张，举止也变得
慌乱。很快便主动交代了盗
窃电摩的事实，并承认他们所
骑的电动摩托车也是刚刚盗
窃得手。

民警当机立断将五人传
唤至黄山派出所，并对他们驾
驶的两辆电摩予以扣押。经
进一步询问，五人交代总计盗
窃9辆电动摩托车。

民警们迅速行动起来，在
嫌疑人的指认下，对嫌疑人藏
匿在家中未来得及出售的被
盗电动摩托车进行追缴。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闪电新闻）

邹平民警出警途中
“邂逅”盗窃嫌疑人

滨城公安分局杨柳雪派出所

把暖心小事儿办到群众心坎上

□晚报记者 李明元 
  通 讯 员 巩萌萌

为充分发挥商会在化解
涉企纠纷、协同社会治理中
的作用，营造良好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近日，市法院、市
工商联深入基层商会，用时
两天时间，成功调解一起商
会会员企业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今年9月，山东某钢铁有
限公司（甲方）向博兴县某镀
铝锌板公司（乙方）购买90吨

镀铝锌板，由于双方合同起
草不规范，未注明镀铝锌板
是否可以重新涂层，导致甲
方收到货物后，无法在其表
面增加涂层，一下浪费了5吨
多的货物，经济上遭受一定
损失。甲方多次找乙方协商
退还货物无果后，将案件反
映到市总商会调委会，希望
得到帮助。

收到案件后，市总商会
调解员积极与市法院、兴福
镇商会和当事企业沟通了解
案情，发现双方当事人在本
案中均存在过错，买方未说

明想购买物品的要求，卖方
也未提供货物详细参数，双
方并未见面，仅依靠微信聊
天和货物图片就完成此次交
易，导致纠纷的产生。在详
细了解完案情后，市总商会
调解员对接市法院金融审判
庭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并邀
请专业法官一同到兴福镇对
2 家会员企业进行现场调解。
通过耐心聆听双方当事人的
诉求和意见，详细解答《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签
订相关法律知识，最终，双方
当场签订了调解协议，并申

请司法确认，该起纠纷得以
圆满解决，获得了双方当事
人对“法院+工商联”合力调
解纠纷工作模式的好评。 

近年来，市工商联始终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持续擦亮“法院＋工商
联”多元解纷机制品牌，秉承

“商事纠纷商会解”多元解纷
模式，不断引导会员企业积
极运用商会调解，理性表达
诉求，依法处理纠纷，不断推
动民营企业依法守规经营，
助力民营企业稳预期、强信
心、促发展。


